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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职院综治〔2023〕5 号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教育厅学校学生非正常死亡专题视

频会议》精神，切实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和学生安全教育工作，

认真落实安全稳定第一责任，有效预防和最大限度减少在校

学生非正常死亡事故，保障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、工作和生

活秩序，维护学校安全稳定，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

则和“预防为主、防范在先”的要求，现就预防和减少学生

非正常死亡事故，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工作方案是指在校学生因高坠、溺水、中毒、触电、

猝死、缢亡、自杀、交通事故、火灾等事故，以及因治安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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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案件造成的突发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预防及应急处

置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在校领导班子的统一领导下，建立学校预防和减少学生

非正常死亡事故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樊兆杰 张同光

副组长：张 苹 周爱红 殷淑英 魏先军 多建民

郭士武 周吉星 孟繁营

成 员：刘宏杰 徐建化 张宏建 徐继勇 田树军

程 磊 崔建强 葛 伟 魏立新 杨国良

王 辉 李志刚 范 轶

主要职责：一旦发生学生非正常死亡事故，领导小组迅

速启动应急处置工作预案，统一领导、指挥、协调处置学生

非正常死亡事件，决定处置和应对措施，确定学校相关岗位

应急处置工作职责及分工；在处理事故过程中，协调与其他

岗位的关系；研究解决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
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校办公室，由周吉

星同志任办公室主任。

主要职责：履行应急值守、信息汇总、综合协调职能，

协调有关部门依程序向上级机关汇报。

三、增强做好预防和减少学生非正常死亡工作的责任感

预防学生非正常死亡是学校的一项长期工作，我们必须

做到警钟长鸣、常抓不懈，克服侥幸心理，采取有效措施，

以对生命高度敬畏感、强烈责任心和百分之百的努力，切实

预防和减少学生非正常死亡事故的发生，确保学生生命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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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身心健康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1.加强安全教育。扎实开展法制和安全教育，设置法制、

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，纳入学分管理，切实增强学

生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。

牵头部门：教务处、学生处、保卫处 责任人:各系（院）

2.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，定期组织学生开展

各类应急逃生演练，增强学生规避风险能力。

牵头部门：保卫处 责任人：各系（院）

3.加强学生心理疏导

（1）高度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问题，认真落实相关文件精

神，深入有效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教育工作和学生心理

健康普查工作，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，摸清底数，排查隐

患，建立健全学校、系（院）、班级、学生宿舍四级学生心理

危机和预警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咨询服务工作，

及时排解学生心理问题。

牵头部门：学生处 责任人：各系（院）

（2）发挥辅导员联系学生的作用，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与

交流，发挥班级心理委员作用，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心理健

康动态，对有严重心理疾患的学生，需密切关注其发展变化

状况，做好一对一跟踪疏导，对高危学生及时上报学校，并

做好转介治疗工作。

牵头部门：各系（院） 责任人：各系（院）

4.加强学生管理。

（1）重视和做好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完善和落实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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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制度，进一步加强班级工作制度建设，规范学生请假程

序，明确审批权限。加大辅导员值班工作检查制度，加强对

少数民族学生的管理和服务。

牵头部门：学生处 责任人：各系（院）、辅导员、班主

任

（2）充分发挥辅导员、教师、学生干部的作用，落实任

课教师“一岗双责”制度，着力加强班团建设，夯实基础工

作，深入到班级和学生中间，实时了解掌握学生学习、生活

及心理动态信息，及时发现和预防不良苗头，做到“早发现、

早控制、早化解”。

牵头部门：教务处、学生处 责任人：各系（院）任课

教师、辅导员、班主任

5.加强校园网络舆情管理。对于突发事件，宣传部门要

及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，监督师生员工在网上发布有害敏感

信息；未经同意，任何部门及工作人员不得对外发布相关信

息或接受采访，以避免报道失实，引起混乱。

牵头部门：宣传部 责任人：周吉星

6.学校举办大型活动必须落实报批备案制度，并报保卫

部门备案。

牵头部门：保卫处 责任人：张宏建

7.强化安全措施。认真落实综治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，

积极开展“平安校园”创建工作；做好校园大型活动安全保

卫工作；负责治安、消防、校园巡逻、交通秩序、门卫管理

及日常安全检查工作，加强对教学楼、图书馆、体育馆等重

点部位的防控，定期开展安全隐患集中排查，确保校园安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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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防发生消防安全责任事故；建立警校合作机制，依法治理

违法行为。

牵头部门：保卫处 责任人：各部门、各单位负责人

8.加强学生安全管理，落实校园安全责任制，预防学生

安全事故发生；加强对学校易燃、易爆、剧毒等危险物品的

管理和防控，定期开展安全隐患集中排查，确保不发生漏管

失控。

牵头部门：学生处、保卫处 责任人：各系（院）

9.加强学生宿舍管理。做好学生安全用电管理工作，杜

绝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，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；做好防盗工

作，保持楼道安全畅通。

牵头部门：学生处、后勤基建处 责任人：各系（院）

10.健全和落实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制度。加强对校园食品

安全管理，预防食品中毒事件发生；重点做好食品卫生、饮

用水卫生、传染病防治等工作；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对

学校卫生设施、餐饮设施、日常饮用水及二次供水设施（包

括饮用水设施）管理；对食品卫生许可证领取情况，食堂从

业人员的健康状况等进行全面排查整治；加强对外租人员的

管理，预防因矛盾纠纷而干扰学校正常秩序。

牵头部门：后勤基建处 责任人：韩光新

11.加强学校基建在建工程项目安全管理，落实施工单位

人员的安全责任制，预防人员伤亡事故发生。

牵头部门：后勤基建处、相关责任部门 责任人：韩光

新、相关责任部门负责人

12.建立预警机制。为预防学生非正常死亡事故，学校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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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危机预警三级体系，即班级一级预警、各系（院）二级预

警和学校三级预警。

（1）班级一级预警要充分发挥学生干部、学生党员的骨

干作用，关心、留意周围同学，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，应及

时向辅导员、班主任或心理辅导员报告，把问题解决在萌芽

状态。

（2）各系（院）二级预警要发挥辅导员、班主任和任课

教师的作用，自觉主动认识危机，增强危机应对意识，关注

学生身心健康状况，定期深入了解学生的全面情况，对高危

学生及时报告有关部门，进行相应的干预。

（3）校级预警要将学生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工作纳入正

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，并设立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课，

广泛宣传安全知识和心理危机知识，引导学生掌握心理调节

方法。学校心理危机预防干预中心要定期发布危机信号，出

台干预对策。

（4）校领导小组接到预警信息后应迅速核实情况，并及

时对不稳定因素进行预测和研判，立即拟定相应工作措施，

及时、有效地开展先期处置，控制事态发展，将事件消除在

萌芽状态。

13.落实条件保障。

（1）按照有关规定，配备辅导员、班主任和专职心理健

康教师，落实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经费，设立

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室。

（2）加强消防安全设施、校园监控系统等技防投入列入

年度预算基本支出科目，实行专款专用。



- 7 -

（3）加强学生救助工作，做好对学生危重病例实施抢救

或及时转诊治疗工作。

五、责任追究

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学校部署要求，切实加强校园安全

稳定，做好预防和减少学生非正常死亡事故工作。

1.目标管理。一年内不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。

2.目标考核。将预防和减少学生非正常死亡工作纳入党

建和思政工作中，将学生非正常死亡情况列为学校工作目标、

综治考评的重要内容。对发生学生非正常死亡事故负有责任

的教师，取消其部门年度优秀、先进考评资格。

3.对处置工作不重视、组织领导不力、工作机制不健全、

责任制不落实、重大问题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，造成处置工

作严重混乱，引发重大不稳定问题的，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

人责任。

4.因管理和安全防范措施不落实，导致发生学生非正常

死亡事故的，或对应急处置工作不重视、不配合等问题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责任。

德州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

2023 年 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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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2 日印发


